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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逍遙園譯經院、遍照院 

顯教法門請法申請表 

報名截止日期： 2026 年 3 月 14 日        傳法日期： 2026 年 3 月 28 日  

請法弟子法名(寫在下面正中央) 

 
本名(寫在下面正中央) 

 

傳法日期 
   

公元 2026 年  3 月  28 日 

請勾選欲請法門：(請在欲請法門的左側空格內，用✓符號勾選) 
【注意】：(1) 1~7項必須依照次第請；(2)一次只能選取一項；且(3)一個法修圓滿後，才能再補請下一個法 

 1.八十八佛大懺悔儀  10.佛前自誓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法 
(先行：地藏法門圓滿、千佛法門圓滿；須受五戒) 

 2.地藏聖號  11.地藏菩薩滅定業真言法(先行：地藏聖號 
圓滿及地藏法門圓滿；至少受四戒) 

 3.顯教地藏法門儀軌 (先行:八十八佛圓滿及地藏聖 
號圓滿;至少受三戒)  12.披縵衣偈與真言 (先行:已學會披縵衣及折 

縵衣；至少受三戒) 

 4.千佛法門(先行:地藏法門儀軌 400 部圓滿;至少受三戒)  13.簡修菩賢十大願法(先行: 地藏聖號圓滿； 
至少受三戒) 

 5.法華法門 (先行：千佛法門圓滿；須受五戒)  14.大懺悔儀 (先行:地藏聖號圓滿;至少受三戒) 

 6.般若法門 (先行：法華法門圓滿；須受五戒)  15.入諸菩薩心秘要 (先行:地藏聖號圓滿及地 
藏法門圓滿；至少受三戒) 

 7.華嚴法門 (先行：般若法門圓滿；須受五戒)  16.修法時克服惛沈法 (先行:已請地藏聖號法; 
至少受三戒) 

 8.藥師法門修行儀軌 (先行：地藏法門圓滿、千佛法 
門圓滿；須受五戒) 

 17.參加喪禮或為親友往生助念後除穢法 
(先行: 已請地藏聖號法；至少受三戒) 

 9.佛前自誓八關齋戒法(先行：地藏法門圓滿、千佛 
法門圓滿、藥師法門儀軌已修 100 部；須受五戒) 

 18.祭祖掃墓法 (先行:地藏聖號及地藏法門圓滿) 

接法條件(一)：必須滿足所欲請法門之受戒條件，且不曾犯戒、破戒 

▲滿足「受戒條件」之確認： 

A. 你欲請的法至少須受    戒 (請查明所請法門受戒之條件，然後如實填寫) 

B. 你目前已受持之戒律：(請於方框內,用符號勾選)  

在家眾： 不殺生 不偷盜    不邪淫 不妄語   不飲酒 

出家眾： 沙彌戒 沙彌尼戒 比丘戒 比丘尼戒 三壇大戒 

C. 受戒記錄： 

(1)最初受戒：①戒名：               ②共受幾戒？      ③受戒日期：         ④受戒地點：       

(2)第一次增受：①戒名：            ②共受幾戒？      ③受戒日期：         ④受戒地點：       

(3)第二次增受：①戒名：            ②共受幾戒？      ③受戒日期：         ④受戒地點：       

▲皈依及持戒狀況之確認： 

1.你到阿闍梨處皈依受戒之後,曾否到別的道場或法師處再去皈依/受戒？  

是，我於     年   月,曾去                 (道場)  

皈依           法師，並受       戒 /並無受戒。  

否 

2.你受戒後至今,曾否破戒/犯戒？  

是，曾破/犯             戒    否 

3.若曾破戒/犯戒，是否已向阿闍梨發露懺悔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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是，我已依阿闍梨教示,修             法_____遍/部,已懺悔圓滿     否 

4.破不殺生戒：你曾否墮胎/殺嬰？  是，曾墮胎     次／殺嬰     次   否 

5.犯不邪淫戒：(1)你曾否假結婚？  是   否 

(2)你曾否假離婚？  是   否 

接法條件(二)：必須依照次第請法：已修圓滿所欲請法之「先行法門」 

▲已修圓滿「先行法門」之確認： 

1.依照請法次第，此法門之「先行法門」為：(寫出法門名稱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你是否有依照請法次第，已修此「先行法門」圓滿完成？ 

是，已修圓滿共     部/遍。圓滿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

否，「先行法門」尚未起修/尚未修圓滿。 

接法條件(三)：必須如實填寫並已按時呈交年度修法報告 

▲呈交「修法報告」之確認： 

你於今年初 1/1～1/10 是否有按時呈交年度修法報告:「個人修法勤缺記錄表」？  

是，我已於今年     月     日呈交   否 

接法條件(四)：必須出席例行法會以護持道場 

依照 2024/12/19 公布的新規定，自 2025/1/1 起，凡欲請顯教、密教之法或報名考試者，每年例
行 12 次楞嚴法會中，必須出席至少 8 次(海外弟子則必須每年出席例行法會至少 4 次)，用以
表示「護持道場」之心，方可報名請法或考試，包含請顯教法門、共修會及年度補請之密法。 

▲遵守規定「出席法會以護持道場」之確認： 

1.你於去年(2025年)出席例行顯教法會共_____次？ 

2.請勾選你去年出席例行法會的月份： 

 1/12 楞嚴,千佛    2/9 新春,楞嚴,千佛   3/9 楞嚴,千佛    4/13 楞嚴,千佛 

 5/4 浴佛,楞嚴,千佛    6/15 楞嚴,千佛   7/13 楞嚴,千佛   8/10 楞嚴,千佛 

 9/6 盂蘭盆,中元超薦  9/14 楞嚴,千佛   10/12 楞嚴,千佛  11/9 楞嚴,千佛   12/14 楞嚴,千佛 
 

申請日期 

 

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申請人簽名(寫在下面正中央) 

 

阿闍梨批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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